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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8_AD_A6_E8_80_83_E8_c24_458657.htm 第四百四十四条 (遗

弃伤病军人罪) 在战场上故意遗弃伤病军人，情节恶劣的，对

直接责任人员，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释解) 本条是关于遗

弃伤病军人罪的规定。 一、概念及其构成 遗弃伤病军人罪，

是指军职人员在战场上故意将我方伤病军人弃置不顾，情节

恶劣的行为。 (一)客体要件 本罪侵犯的客体是我军的战场救

护秩序。我军的性质决定了军人不论职务高低，在政治上一

律平等，相互间是同志关系，彼此应互相关心和爱护。在战

场上实行救护制度，尽最大可能抢救每一个伤病军人是这一

要求的具体体现。《中国人民解放军合成军队战场勤务条令

》专门规定了“伤员救护”一节，其中第127条明确规定伤员

救护“除充分发挥卫生人员的作用外，应广泛开展自救互救

，搞好火线抢救，并及时联系前线或组织后送，使伤员得到

早期治疗”。《中国人民解放军合成军队战斗概则》第107条

也规定，卫生勤务部门要“严密组织卫生防疫和防护，合理

组织与使用卫勤力量，迅速对伤病员进行医疗和后送，保持

部队战斗力。”在战场上遗弃伤病军人的行为，违背战场救

护的要求，会直接破坏战场救护秩序，伤害广大官兵的感情

，削弱他们的战斗意志，损害部队的战斗力，最终妨害我军

的作战利益。 (二)客观要件 本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在战场上

将我方伤病军人弃置不顾，情节恶劣的行为。遗弃的对象必

须是我方的伤病军人。如果是受伤的俘虏，则不构成遗弃伤

病军人罪。伤病军人不仅包括伤员，还应包括因作战而患病



的病员。遗弃是指对有条件抢救的伤病军人弃置不顾不予抢

救，一般表现为不作为的形式。在紧急情况下，对确实无条

件把战场上的伤病军人抢救下来的，或者虽已抢救下来但由

于客观条件的限制未予及时救的，不应视为遗弃。遗弃行为

必须发生在战场上。战场泛指两军交战的区域，在现代战争

条件下，战场的范围很广，包括陆地、水域、空中。 战场上

的情况错综复杂，遗弃伤病军人的行为，只有情节恶劣的，

才构成犯罪。情节恶劣是指遗弃伤病军人的主观动机恶劣的

，遗弃伤员多人或多次的，遗弃重要伤病军人的，遗弃伤病

军人造成严重后果或恶劣影响的等。 (三)主体要件 本罪的主

体为特殊主体，且为军人之中的直接责任人员，包括各级指

挥人员、救护人员及其他实施遗弃行为的军人。 (四)主观要

件 本罪在主观方面表现为故意。即行为人明知自己遗弃伤病

军人的行为将会造成伤病军人失去救护机会的危害结果，却

希望或者放任这种危害结果发生。遗弃伤病军人的动机多数

情况下是出于害怕危险、嫌麻烦，个别的也有为泄私愤、图

报复的，这些动机都反映了行为人在主观上具有危害社会的

意图。如果是在紧急情况下，为了执行重要的作战任务而无

法救护伤病军人，或者客观条件下允许收拢、转移伤病军人

，不得已而放弃的，由于行为人主观上不具有危害社会的意

图，所以不应认为有遗弃伤病军人的主观故意。 二、认定 认

定本罪时，应注意是区分本罪与玩忽军事职守罪的界限。战

场指挥人员犯遗弃伤病军人罪和玩忽职守罪，在客观方面有

相似之处。区分其界限，主要看行为人主观上是否明知存在

伤病军人。如果行为人明知存在伤病军人，且有条件抢救，

却不履行职责组织抢救伤病军人，弃伤病军人于不顾，情节



恶劣的，应以遗弃伤病军人罪论处；如果行为人不认真履行

职责，没有查明是否存在伤病军人，以致伤病军人被弃置，

造成严重后果的，应以玩忽军事职守罪论处。 三、处罚 犯本

罪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

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